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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亞洲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
	使用/借用守則：
	2. 欲借用不同實驗室（或借用之物品位於不同實驗室），借用歸還申請單需分開填寫，分別請該實驗室實驗室負責人簽名同意，不可填寫於同一張申請單。
	6. 若超過借用期限未完成歸還通知，則停止借用系上所有實驗室 3 個月。且若後續檢視設備異常、故障或遺失，則由該借用人負賠償之責。

	實驗室、設備及工具借用/歸還申請單

